
法規名稱：臺北市政府社會局補助辦理長青學苑實施計畫

修正日期：民國 114 年 12 月 17 日

當次沿革：中華民國 114年 12月 17日臺北市政府社會局北市社老字第 1143201773號令修正發

布第 3點、第 5點及第 8點條文；並自 115年 1月 1日生效

參、申請時間及方式：

一、研習課程分為每年春、秋二季，研習時間春季班為二月至七月，秋季

    班為八月至十二月：

（一）春季班：於當年一月五日前提出申請。

（二）秋季班：於當年五月六日前提出申請。

二、成果展：於當年七月一日至八月三十一日提出申請。

三、申請時，應至臺北市政府社會局（以下簡稱本局）長青學苑補助平台

    （以下簡稱補助平台）填報及檢具下列文件：

（一）由補助平台匯出之申請表。

（二）由補助平台匯出之計畫書。

（三）由補助平台匯出之審查表 。

（四）經費概算表。

（五）講師專業背景證明。

（六）場地投保公共意外責任險證明。

（七）臺北市（以下簡稱本市）社區大學須另附本府教育局備查之公函影

      本，承辦單位為人民團體者須附有效之負責人當選證書。

（八）新申請單位須另附立案資料及章程。

（九）場地空間若為地下樓層場地，應提供消防安檢合格證明。

（十）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切結書。

四、依「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申請人（含法人、機構、團體或學校

    等）就本補助案，如屬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第二條及第三條所稱

    公職人員或其關係人者，請填「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切結書」及「

    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第十四條第二項公職人員及關係人身分關係

    揭露表」（申請人非屬該法所稱公職人員或其關係人者，仍須填寫公

    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切結書），如未揭露者依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

    法第十八條第三項處新臺幣五萬元以上五十萬元以下罰鍰，並得按次

    處罰。

五、申請文件不齊全者，申請單位應於接獲通知五日內補齊，逾期未補或



    補正不全者不予受理。

伍、申請項目及補助標準：

一、研習課程：

（一）生活資訊訓練課程應含電腦、網路、資訊常識、軟體操作、數位應

      用等相關內容，並教學三種以上的實用生活行動應用程式（APP）

      課程，如政府機關行動應用程式（APP） 、交通訂票及查詢系統、

      導航、載具、外送、網路購物、通訊軟體等。

（二）多元研習課程為語文、繪畫藝術、體適能保健、表演藝術、園藝綠

      化等相關內容，其中至少應有一項高齡者消費權益意識、防詐騙、

      意定監護、財產信託、道路安全或靈性照顧之主題。

（三）每單位春秋二季各以申請一案為限，每案至多補助三十萬元。

（四）每班補助上限為二萬八千八百元。

（五）講師鐘點費每小時八百元，超過三十分鐘、未滿一小時者減半支給

      。每位講師至多補助三班級。

（六）多元研習課程至多補助十萬元，惟體適能保健類、具在地特色或創

      新課程不在此限。

二、成果展：

（一）為展現長青學苑辦理成果，宣傳服務效益，得辦理成果展。

（二）每單位每年至多申請一案，每案至多補助十萬元。

（三）補助項目含文宣印刷費、場地費、器材租金、佈置費、誤餐費、講

      師費、交通費（運送人員或器材）、宣導及雜支等項目。

捌、計畫執行及財務處理：

一、依審核通過計畫執行，事後檢據核銷撥款，若計畫變更或因故無法執

    行者，應事前函報本局重新核辦。

二、各單位接受補助款後，應專款專用，不得抵用或移用，經核准之申請

    補助案未依計畫執行者，本局得廢止全部或一部之核定。但因不可抗

    力因素或情形特殊者，不在此限。

三、核銷時間及相關注意事項：

（一）於計畫執行完畢十五日內檢據核銷，秋季班最遲應於次年一月五日

      前送件。

（二）經本局核定之案件，不得向其他機關重複申請經費補助，如有重複

      申請、隱匿不實或造假情事，應撤銷該補助案件。

（三）受補助經費報結時，所檢附之支出憑證應依政府支出憑證處理要點



      規定辦理。

（四）核銷應備文件須配合於本局使用刷卡機電子簽到及補助平台始得核

      銷。

（五）講師費領據須本人親自簽名。


